
济南大学教职工困难补助实施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体现学校对困难教职工的关爱，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职

工困难补助工作，加强对困难补助经费的管理，帮助教职工解决生活

困难，做好精准帮扶，促进学校和谐发展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因病或其他原因造成生活困难需要申请困

难补助的学校在编教职工；夫妻双方均在学校工作的,只一方享受补

助。

第三条 困难补助经费在工会经费中列支。

第二章 工作机构

第四条 学校教代会下设的福利工作委员会负责审定教职工困难

补助对象和补助金额，确保困难补助金使用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和合理

有效。

第五条 校工会负责受理教职工困难补助申请，提请召开福利工

作委员会会议，由福利工作委员会负责审定各类教职工困难补助。

第三章 困难补助类别

第六条 教职工困难补助分为一般困难补助和特殊困难补助。



第七条 一般困难补助适用情形：

1. 当年教职工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员（配偶、未成年子女）因患

病、伤残或丧失劳动力无法工作、配偶无业或下岗，导致家庭人均月

收入低于济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 2 倍，生活负担过重的；

2. 教职工本人患有疾病，当年住院在医保范围内医疗费用自费

部分累计在 1 万元-3 万元之间的；

3. 经所在分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八条 特殊困难补助适用情形：

1. 教职工本人患重大疾病，当年住院在医保范围内医疗费用自

费部分累计在 3 万元以上的；

2. 当年教职工本人发生意外事故或因自然灾害造成家庭生活特

别困难的；

3. 经所在分会认定的其他情形。

第四章 困难补助标准

第九条 一般困难补助标准为 1000 元。

第十条 特殊困难补助标准：

1. 重大疾病补助。在医疗保险范围内，按其当年自费医疗费用

数额确定补助标准，医药费用中个人自费部分支出在 3 万元-10 万元

之间，补助标准为 3000 元；10 万元-20 万元之间,补助标准为 5000

元；20 万元-30 万元之间,补助标准为 7000 元；支出在 30万元以上

的视情况而定，最高不超过 10000 元。

2. 其他情况。具体补助标准由福利工作委员会研究确定。



第十一条 教职工困难补助原则上每年只享受一次。

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补助：

（一）因违法、违规而产生各种费用的;

（二）对本人或配偶、子女病情弄虚作假的；

（三）对本人或家庭收入隐瞒、弄虚作假的；

（四）经福利工作委员会研究认为不予补助的。

第十三条 申请人在申请中有弄虚作假行为，一经查实立即停止

补助，已发放的补助款项追回；基层工会审核不严造成不良影响，停

止该基层工会一届评优资格。

第五章 申请和审批程序

第十四条 各分会要建立困难教职工档案，掌握困难教职工信息，

主动关心困难教职工，对困难教职工予以帮扶。

第十五条 教职工困难补助工作每年 11月底前进行，由教职工本

人或分工会填写《济南大学教职工困难补助申请表》，入院治疗者需

同时提供医院结算单（或复印件），各分会对申请人情况进行审核，

所在分党委（总支）确认盖章，负责人签字，报送校工会汇总初审，

由福利工作委员会负责最终审核与等级评定，公示无异议后，一次性

发放。

第六章 附 则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福利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后实施。


